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★

达州市职业安全健康协会党支部
组织党员认真学习《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》

2020 年 12 月 9 日，达州市职业安全健康协会党支部组织党

员开展 2020 年第 12 次

“党员活动日”活动。活

动由协会党支部书记钱

程同志主持，协会党支部

全体党员参加活动。

这次活动，学习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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过的《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》。

《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》分总则、党员权利、保障

措施、责任追究、附则共五章三十八条。

通过学习，全体党员一致认为，《条

例》是我们党关于保障党员权利方面的

一部重要的党内法规，是发扬党内民主、

健全党内生活、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

的重要举措，对于进一步发挥党员的积

极性、主动性、创造性，提高党的创造

力、凝聚力和战斗力，具有重要的意义。

修订后的《条例》仍然坚持《党章》

第四条规定的党员 8 项权利，并使之进一步具体化。它与“试行

条例”相比，在内容上主要做了三个方面的修改和完善。一是对

党员的知情权、参与权、选择权和监督权等各项权利，作了更加

规范、完善的规定；二是对党员权利的保障措施，作了进一步规

范；三是对党的各级组织、各级纪检机关和党的组织、宣传等工

作部门，以及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在保障党员权利应承担的责任作

了明确规定。

同时，《条例》坚持了党员权利和义务相统一的原则。只有保

障了党员的权利，才能让党员更好地履行党员义务，这是辨证统

一的关系。

（达州市职业安全健康协会党支部办公室）

报:中共达州市委“两新”组织工委，中共达州市社会组织第二综合委员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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